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論：①諸有為法除②前已生是③餘有為之④增上果 

光：於①有為法中除②「前已生有為法」是③「餘若俱若後有為」 

之④增上果 

以「前」非「後」「果」故 

「名」［校勘］ 

①-②=③以的「增上果」 

前已生的有為法  後③餘有為法 

A 作 B 的果，A 不能在 B 之前=A     B 
同時 

在後 


